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本次发行数量：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５３

元

／

股

２

、认购对象的认购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发行数量

（万股）

限售期（月）

１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８０ １２

个月

２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０ １２

个月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１

，

０７０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手续。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

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预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

３

、发行价格：

１３．５３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５

、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６

、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

７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验资工作全部完成，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向

６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发行

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

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正式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等法

律文书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万

股）

限 售 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１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８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３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４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合计

２１

，

０７０

— —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芜湖市北京东路

２０９

号

注册资本：伍拾贰亿玖仟玖佰叁拾万贰仟伍佰柒拾玖圆整

法定代表人：郭文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零售；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辅料、水泥制品生产、销售、出口，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生产、销售、出口；电子设备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认购数量：

１０

，

７８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

安排。

２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繁昌县繁阳镇

注册资本：陆亿陆仟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柯秋璧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水泥用石灰岩露天开采（采矿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３７

年

７

月

６

日止）、水泥用砂

岩开采（此项仅供办许可证使用）、餐馆（餐饮服务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住宿（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一般经营项目：水泥、熟料生产、仓储、销售（含繁昌县繁阳镇库山村熟料生产线及新港

镇高安村水泥生产线）及售后服务

＊＊＊

认购数量：

３

，

０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

安排。

３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住所：阿拉尔

注册资本：叁仟柒佰伍拾柒万陆仟柒佰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书为准）：棉花

加工、销售；粮油加工、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

除外）：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棉花收购。

认购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

安排。

４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３７

号

２－２０

注册资本：拾伍亿零壹佰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钟永毅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从事对非上

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认购数量：

３

，

６９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

安排。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注册资本：贰拾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安涛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经济活动中提供保证担保。

认购数量：

６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

安排。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６７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认购数量：

１

，

０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

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

股数

（股）

限售期

截止日

１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０

，

６８３

，

８２３ ４１．９２％

流通

Ａ

股

－ －

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８２８

，

０２２ １．６４％

流通

Ａ

股

－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１８２

，

００３ １．５０％

流通

Ａ

股

－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９９

，

９１０ １．３６％

流通

Ａ

股

－ －

５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４

，

２９９

，

９５０ ０．９０％

流通

Ａ

股

－ －

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

，

５１４

，

６０２ ０．７３％

流通

Ａ

股

－ －

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３

，

２１０

，

０６４ ０．６７％

流通

Ａ

股

－ －

８

东证资管

－

工行

－

东方红

６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６５２

，

９２６ ０．５５％

流通

Ａ

股

－ －

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２％

流通

Ａ

股

－ －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２

，

４０７

，

２２２ ０．５０％

流通

Ａ

股

－ －

合计

２４０

，

７７８

，

５２２ ５０．３０％ － － －

（二）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截止

日

１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

６８３

，

８２３ ２９．１１％

无限售流

通股

－ －

２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４％

限售流通

股

１０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３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３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５％

限售流通

股

３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４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５％

限售流通

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５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

程总公司

２１

，

０８１

，

５２６ ３．０６％

限售流通

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５％

限售流通

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２１０

，

０６４ １．３４％

限售流通

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８２８

，

０２２ １．１４％

无限售流

通股

－ －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４９９

，

９１０ ０．９４％

无限售流

通股

－ －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

合

４

，

６９９

，

９１４ ０．６８％

无限售流

通股

－ －

合计

４３４

，

７０３

，

２５９ ６３．０６％ －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 － －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７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份总额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５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６９．４４

合计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

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３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６１ ７．９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６３ ７．９５

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３

月

－０．０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０．９７ ０．６７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发行人主要从事水泥、水泥制品、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系疆内水泥行业领先企业之一。 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完成，将全面提升发行人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

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七）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这些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主营业务，本

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

产生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刘昊拓、余庆生

项目协办人：邢耀华

经办人员：王卫东、马晓彬、付海光、陈乃亮、唐颖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层投资银行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１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李在军、潘政勇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７２２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６８１０２２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朱建弟

注册会计师：周琪、尤文杰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楼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四）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瑛、廖士苇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楼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七、备查文件

（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登记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在公司证券部，可供投资者查阅。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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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2-02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第

B013

版、《上海证券报》第

B42

版公告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

9

时由董事会召集，在公司本部以现

场方式召开。 董事长魏光林因公出未能与会，特委托李文海董事代为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222,430,136

股，占平高电气总股本

818,

966,173

股的

27.16%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赞成

222,430,1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100%

。

修改后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222,430,1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赞成

16,529,537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89.69%

；反对

1,901,055

股，反对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

的

10.31%

；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赞成

222,430,1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100%

。

修订后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赞成

220,529,081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99.15%

；反对

1,901,055

股，反对票占参加表决总股

数的

0.85%

；弃权

0

股。

修订后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赞成

222,430,1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100%

。

同意公司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在中国境内发

行总金额为

5

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短期融资券， 并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及公司需要决定发行的相关事宜

（包括发行期限、发行方式、利率等）及具体办理相关手续并加以实施。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王半牧律师和谭昆仑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发行集合票据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参与发行广东省

珠三角

2012

年度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该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流程跨年度），详情请参见

2011

年

7

月

2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SMECN19

号），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2

年第

25

次注册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接受包括本公司在内的三家企业的

集合票据注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此次集合票据总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3.8

亿元，其中本公司注册金额为

1

亿元。 本次集合票据由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

、本次发行集合票据将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个月内一次性完成。

3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

、所募集的资金计划用于综合流动资金周转及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如存续期内需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须经有权机构决议通过并提前披露。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也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5

、公司如发生可能对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将严格按照投资人保护机制的要求，落实相关承

诺。

6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后续管理工作指引》和《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指引》规定，建立健全后续管理相关工作制度，并积极

配合主承销商开展后续管理工作。

7

、公司在集合票据发行、承兑过程中和集合票据存续期内如遇重大问题，将及时向交易商协会秘书处报

告。

本次集合票据发行时间公司将择机确定， 具体发行相关文件将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

http://www.

chinabond.com.cn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公告本次发行后续工作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1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持有

38％

股份的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合资成立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股份，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0

年

7

月

15

日公告， 公告编号：

2010-

024

）。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科锂业

"

公司）进行的

"

从卤水中以吸附法提取碳酸锂

"

项目的技术成果工业化展示装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下午

14

：

00

时正式开始吸附操作，至

2010

年

9

月

10

日

下午

14

时，连续运行了

168

小时。 经三方确认，本次技术成果工业化展示装置经过

168

小时连续运行，各项

指标均达到三方签订技术协议要求，本次技术成果工业化展示获得圆满成功（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0

年

9

月

14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045

）。

蓝科锂业公司通过

168

小时工业化展示获得成功后， 就对原生产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

2011

年

4

月进

行

50M3

吸附塔提锂试验获得成功后， 年产一万吨高纯优质碳酸锂项目在进行工艺技术改造的同时进行工

业化试生产，

2012

年

6

月

6

日项目主车间碳酸锂日生产能力突破

5

吨，品位达到

99.5%

以上，并保持连续稳

定生产，随着前期工作成果的积累，蓝科锂业公司的碳酸锂日生产能力会在此基础上稳步提高。

该项目的工业化生产具备以下特点：

一、该项目实现了以吸附法在高镁锂比盐湖卤水资源提取高纯优质碳酸锂工业化生产的突破；

二、该项目采用盐田自然蒸发浓缩、热泵加热系统等节能措施；镁锂分离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实

现清洁生产和废弃物循环利用。 是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的示范项目；

三、该项目是反渗透装置在提锂工艺中的首次应用，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淡水；

四、该项目有效提高了察尔汗盐湖尾卤利用率。尾卤利用率由

0%

达到

15%

。为我国锂资源开发及碳酸锂

行业下游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原料保障。 同时也为进一步大规模开发盐湖锂资源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

虽然蓝科锂业公司碳酸锂日生产能力会在此基础上稳步提高，但达到设计产能

1

万吨

/

年尚需时间。 同

时，由于我公司间接持股蓝科锂业公司的股份比例较小，该公司经营情况不会对本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554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

2012-12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80,793,3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180000

元；对

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

104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冯光明、李支清

咨询电话：

0538-6269600 0538-6269630

传真电话：

0538-8265450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400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2-21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18

日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18

日下午

15:00－6

月

19

日下午

15:00

。

2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3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于世新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1

人，代表股份

148,790,4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78,272,000

股的

39.33%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17,098,20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378,272,000

股的

30.95%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31,692,2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

378,272,000

股的

8.3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74,808,3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

；反对

599,2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0.7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93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2-018

号

债券代码：

123002

债券简称：

09

东华债

关于召开“

09

东华债”

201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收到

"09

东华债

"

债券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提议召开

"09

东华债

"2012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提议

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点召开

"09

东华债

"

201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具体通知全文公告如下：

"09

东华债

"201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置换

"09

东华债

"

部分抵押担保资产，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

"09

东华债

"2012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主持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点

3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170

号第四层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4

、召开方式：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

5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

1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8

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

"09

东华

债

"

之机构投资者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机构投资者可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

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2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列席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但没表决权：

1

）担保人；

2

）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权的发行人股东；

3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聘请律师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

见证意见。

二、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关于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置换

"09

东华债

"

部分抵押担保资产的议案》。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方法

1

、机构投资者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债券持有证明文件，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及债券持有证明文件。

2

、登记地点：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170

号第四层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510600

联系电话：

020-87379702

传 真：

020-87386297

联 系 人：徐广晋、蔡锦鹭、王昌

特此通知。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19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作为本人

/

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

"09

东华债

"201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结束。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 受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债券数额：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17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双良转债”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

100911

回售简称：双良回售

回售价格：

103

元

/

张

回售申报期：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回售资金到帐日：

2012

年

7

月

4

日

本公司

A

股股票

"

双良节能

"(

股票代码：

600481)

自

2012

年

5

月

4

日至

2012

年

6

月

14

日连续

3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即

9.43

元

/

股，

2011

年度派息之前为

9.54

元

/

股

)

。 根据《双良节能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

双良转债

"

的

回售条款生效。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现将

"

双良转债

"

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敬请持有

"

双良转债

"

的

投资者注意：

一、回售条款

(

一

)

回售条件与回售价格

《募集说明书》

"

有条件回售条款

"

约定：在可转债转股期间，如果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时，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

息）回售给本公司。 本次回售价格为

103

元

/

张。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

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中规定

:

在可以行使回售权的年份

内，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只能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时行使回售权。

(

二

)

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

、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回售条款生效后、回售申报期开始前，本公司将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不少于

3

次回售公告。

2

、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本次回售的回售代码为

"100911"

，回售简称为

"

双良回售

"

。 行使回售权的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应在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方向

为卖出，每次申请回售的转债面值数额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 如果申报当日

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

(

限申报期内

)

。

3

、付款方式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

"

双良转债

"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

务规则，回售资金到帐日为

2012

年

7

月

4

日。回售期满后，本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

影响。

二、回售期间的交易

"

双良转债

"

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在同一交易日内，若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

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

双良转债

"

在回售期内（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停止转股。

三、其他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双良转债。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

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阴市利港镇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10-86632358

传 真：

0510-86632307

邮 编：

214444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19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自开市起停牌一小时，

10

：

30

复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代码：

002644

），股票交易价格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

2012

年

6

月

15

日

-6

月

19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预计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无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开发行上市，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处于限售

期，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事宜的声明：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预计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化幅度为

-15%-5%

之间，与已经披露的

2012

年度一季报中

业绩预告一致，实际经营情况与该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